
事件经过
2020年3月 ， 赵某入

职物流公司。 此后， 他一
直在该公司某营业部从事
快递运输工作 。 2025年5
月、 6月， 赵某受到客户
投诉， 公司对其进行面谈
并向其发放 《服务整改确
认单》。 2025年7月、 8月，
赵某仍两次受到客户的投
诉。 为此， 物流公司将赵
某的工作账号关停， 同时
通知其因2025年6月至7月
服务不达标， 将其调动至
外地工作。

赵某因工作账号被关
停， 无法正常派送货物，
且新的工作地点较远， 便
未再到物流公司上班。 于
是， 物流公司以赵某构成
旷工、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为由， 通知其解除劳动关
系。 双方因此产生争议，
赵某要求物流公司向其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7万余元。

处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用

人单位未能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的情况下， 单方面调
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 工
作岗位， 应当具有正当性
和合理性。 如物流公司认
为赵某被投诉是不能胜任
工作的表现， 应对其进行
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如仍不能胜任工作， 方可
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物流公司将
赵某工作地点从市区调整
至外地 ， 因两地相距较
远， 如此调整必将导致赵
某通勤时间大幅延长， 这
样的工作地点调整明显不
具有合理性。 因此， 赵某
未按要求到新工作地点工
作， 不应认定为旷工， 物
流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
属于违法。 由此， 判决某
物流公司向赵某支付赔偿
金6万余元。

案例评析
物流公司作为用人单

位， 应当规范用工管理，
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
益。 具体而言， 当快递员
被客户投诉后， 物流公司
应充分分析被投诉的原
因 ， 如系快递员工作能
力、 沟通方法问题， 应采
取培训等措施， 提高快递
员的工作能力 、 沟通技
巧。 在调整工作地点等涉
及快递员重大权益的事项
上， 首先应当选择与快递
员充分协商， 尽量通过变
更或补充签订劳动合同的
方式完成调整。 若未能协
商一致， 用人单位基于用
工自主权调整劳动者工作
岗位或地点时， 必须充分
考虑调岗的合理性， 如是
否基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
需要， 是否对劳动合同进
行较大变更， 或对劳动者
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
产生较大影响。 如调整工
作地点导致劳动者通勤时
间延长的， 用人单位需提
供必要交通协助或采取其
他补偿措施。 刘涛 律师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一起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爆炸引发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
法院依法认定锂电池销售者无资
质生产组装并售卖电池导致产品
缺陷引发火灾， 应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 锂电池使用者明知电池为
个人组装仍购买， 并把电池带进
屋内充电， 应对损失自担30%的
责任。

案情回放
小李租住在一处平房院落。

为方便送外卖， 他购买了两块电
动自行车电池。 其中一块电池是
从网上购买的， 另一块60V锂电
池是通过微信花2400元从卖家屠
某处购买的。 在使用过程中， 从
屠某处购买的电池发生过充电过
热故障， 小李曾联系对方维修，
但这些故障并未引起重视。

两个多月后， 小李将从屠某
处购买的电池放在屋内门口充
电。当晚11点多，小李被屋内的浓
烟呛醒，发现火势已蔓延至床侧，
他披着被子从窗户跳到院子里逃

生。同时，邻居赶紧拨打119报警
电话。 此次火灾不仅造成屋内财
产损失，还导致小李严重受伤，包
括体表特重度烧伤面积51%、呼
吸道重度灼伤、烧伤休克等症状。

经消防部门调查认定， 火灾
事故是放置在小李房屋门口处的
锂电池内部故障所致。 事后， 小
李将销售电池的屠某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财产损失、 医疗费、 伤
残赔偿金 、 误工费等费用共计
101万余元。

屠某认为， 消防部门认定的
起火电池尺寸与其所售卖电池尺
寸并不一致。 同时， 小李违反消
防法规， 将电池带到屋内充电与
其被烧伤存在直接必然联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屠某无生

产电动车锂电池的资质， 其生产
并销售给小李的锂电池存在产品
缺陷。 关于产品缺陷与事故之间
的因果关系， 双方虽无证据证明
起火电池的型号、 尺寸等， 但小
李提供的证据证明另一块从网上

购买的电池尺寸与消防部门认定
的起火电池尺寸不一致， 因此，
屠某销售给小李的锂电池系起火
电池存在高度盖然性。

小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在明知锂电池系个人组装售
卖的情形下， 仍购买并将电池置
于房屋内， 结合火灾发生前小李
存在饮酒行为、 烧毁电池旁有线
路等情节， 法院认定小李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应
酌情减轻屠某责任。

综合考虑案涉产品具有一定
危险性且为屠某无资质生产组
装 、 售卖 ， 以及事故的具体情
节， 法院酌定屠某及小李各自应
当承担损失的比例， 并判决屠某
按照70%的赔偿责任， 赔偿小李
66万余元。

法官提示
产品质量关乎着人身财产安

全以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产
品质量法》 规定， 产品缺陷是指
产品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危险或不符合保障人

体健康、 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 行业标准。 生产销售缺陷产
品， 不仅面临行政处罚， 如因产
品缺陷致损， 消费者可依据 《民
法典》 第1202条、 第1203条规定
要求生产者、 销售者赔偿损失；
同时， 如生产销售缺陷产品导致
多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的， 可
能面临刑事处罚。

《民法典 》 第1173条规定 ，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
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本案中， 使用者明知产
品存在安全隐患仍继续使用， 且
违规将电池放置家中充电导致起
火造成事故发生 、 人身财产损
失， 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法官提示 ， 作为生产销售
者， 应在研发、 生产到销售全链
条严把产品质量关， 保障产品安
全、 符合标准， 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促进行业发展。 消费者应
从正规途径购买产品， 如发现产
品存在一定故障、 缺陷时谨慎使
用，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曾慧 王丹凤 房山区法院

基本案情
2025年9月 ， 丧偶的李甲不

幸身染重疾。 此时， 他上有年迈
的父母， 下有一个正在读高一的
女儿， 还有两个同胞弟弟。 面对
这种状况， 李甲最初的想法是以
自书、 代书等形式订立遗嘱， 对
名下一套价值200万元的房屋及
若干存款进行处分。 可是， 他也
有顾虑。 如果在遗嘱生效时这些
遗产将直接交由女儿， 那么， 女
儿一经成年就有权支配和处分这
些财产， 而他的父母等亲属则无
权干预和管理， 会带来诸多不确
定的风险隐患。

为了稳妥处理遗产和家人的
生活， 李甲通过咨询了解到， 其
可以通过设立遗嘱信托， 由受托
人对遗产进行管理， 在确保其女
儿获得稳定的生活和学习保障基
础上， 待信托约定的条件成熟后
再将遗产交付给她。

于是， 李甲在专业人士帮助
下， 在生前设立遗嘱信托， 指定
朋友赵乙为受托人， 父母和女儿
为受益人。 约定其父母在世时，
他的房产由父母和女儿居住， 父
母去世后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女
儿， 其存款专项用于女儿的生活
和教育 。 由于事先有这样的安
排 ， 李甲于 2025年 11月初离世
后， 在受托人赵乙照料下， 其父
母在有生之年老有所居， 其女儿
学业有保障。 未来， 在其父母去
世后， 房屋的所有权可以顺利归
属到女儿名下。

法律解析

什么是遗嘱信托？

《民法典 》 第1133条第4款
规定：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

嘱信托。” 这一规定将遗嘱信托
明确为与遗嘱继承、 遗赠并列的
三种遗嘱处分方式之一， 同时与
《信托法 》 第13条规定相衔接 ，
实现了继承制度与信托制度的有
效融合。 通俗的理解， 信托就是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按照 《信托法》 第2条规定，
信托制度一般涉及三方主体， 即
将财产权进行委托的委托方， 遵
照信托文件管理财产、 处理事务
的受托方以及信托的受益人。顾
名思义， 遗嘱信托就是根据委托
人生前所立遗嘱， 由受托人在委
托人去世后对遗产进行管理、分
配、运用及给付等，以实现受益人
受益或其他特定目的。 在遗嘱信
托中，委托人即立遗嘱人，受益人
由立遗嘱人指定。需要注意的是，
立遗嘱人指定的受益人不限于法
定继承人的范围。

遗嘱信托有哪些作用？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遗嘱
信托具有普通遗嘱不可替代的优
势，遗嘱人虽已过世，但指定的受
托人仍然在按照他的遗愿支配和
实现财产的效用， 让受益人按照
预先的安排稳定、持久地受益。

遗嘱信托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财富稳定传承。遗嘱信
托特别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残
疾人及缺乏财富管理能力的继承
人。通过遗嘱信托，可以确保遗产
稳定地传承给下一代， 保障他们
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 避免子
女因过早获得大笔遗产而肆意挥
霍、不思进取。

其次，灵活规划遗产。委托人
可以在遗嘱信托中设置各种个性
化的条款。比如，可以规定受益人
获得遗产的条件， 如考取 “双一

流”大学，或者完成特定的事业目
标等； 还可以指定遗产用于慈善
捐赠、家族企业发展等特定用途。

其三， 物理隔离财产。 信托
财产一旦确定即受到法律严格保
护， 不仅独立于受托人的财产，
也同时阻隔受益人的支配意志。
即使受益人或受托人面临债务纠
纷、 破产等风险， 信托财产也不
会被用于偿债或强制执行。

其四，实现遗产增值。尤其在
专业机构担任受托人时， 遗嘱信
托的“造血”功能就更加凸显。因
为受托人可以将信托财产进行专
业的组合、分散投资，从而使信托
财产取得稳健收益并不断增值。

其五， 减少遗产纷争。 在不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
序良俗的前提下， 遗嘱人可指定
任何人为遗嘱信托受益人， 能够
有效规避法定继承人之间的争议
冲突， 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

怎样设立遗嘱信托？

按照法律规定， 设立遗嘱信
托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订立合法有效的遗
嘱。 遗嘱信托包含订立遗嘱行为
和设立信托行为，因此，遗嘱行为
必须合法有效。《民法典》 规定的
遗嘱形式有自书、代书、打印、录
音录像、 口头和公证遗嘱六种形
式， 每种遗嘱形式都有其特定的
形式要件要求， 例如自书遗嘱由
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
月、日。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并确保
遗嘱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第二步 ， 采用书面形式 。
《信托法》 规定， 遗嘱信托必须
采用书面形式。 遗嘱信托文件应
明确记载信托目的、 委托人及受
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住所， 受

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 信托财产
的范围、 种类及状况， 受益人取
得信托利益的形式 、 方法 。 同
时， 还可以载明信托期限、 信托
财产的管理方法 ， 受托人的报
酬， 新受托人的选任方式， 信托
终止事由等事项。 对于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信托财产应当办理登记
手续的 ， 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
记。 另外， 不能出现违反法律法
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导致
信托无效的情形。

第三步， 指定受托人。 遗嘱
信托必须指定受托人。 对于受托
人的选择， 推荐选择那些具有理
财能力的律师、 会计师、 信托投
资机构等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
在选择受托人时， 遗嘱人可以综
合考虑受托人的专业资质 、 经
验、 口碑等因素， 确保受托人能
够胜任信托工作。

第四步， 受托人承诺。 在遗
嘱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遗嘱中指
定的受托人承诺接受该委托， 遗
嘱信托方能成立。 承诺之前， 受
托人应当充分了解信托的内容和
自己的权利义务， 评估自身是否
有能力履行信托职责。 一旦作出
承诺， 受托人就应当按照信托文
件的约定， 认真履行受托责任。

当信托有效设立、 继承开始
后， 信托财产应当移交由受托人
管理， 受托人应当履行诚实、 信
用、 谨慎、 有效管理的义务， 始
终以 “受益人利益最大化” 为原
则处理信托事务。 一旦受托人不
能正确履职， 如果遗嘱中没有就
另行选任其他受托人的相关安
排， 按照 《信托法》 第13条第2
款规定， 由受益人或受益人的监
护人选任新的遗嘱信托受托人。
除另有规定外， 受益人一般自信
托生效之日起享有受益权。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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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信托：遗产传承管理新选择

在家中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发生火灾，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快递员被客户投诉，
公司可否未经协商调整其工作地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财富传承和管理的需求愈发迫切。 《民法典》 确立的
遗嘱信托制度， 让遗嘱人处分遗产更具自主性， 让遗产传承的具体路径更趋多元。 作为一项
新型财富管理工具， 遗嘱信托正在日益走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人们实现遗产多元处理、 家庭
财富传续增值的新选择。 本文通过案例对相关问题作出了法理剖析。


